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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黄金报社发生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保荐机构”）作为中金辐照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辐照”或者“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对中金辐照与中国黄金报社发生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推动公司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环境、社会责任和公

司治理（ESG）工作机制，公司拟委托中国黄金报社为公司出具ESG专项报告并提供

相关服务，服务总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在董事会权限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中金辐照已于2022年10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黄金报社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郑强国、章庆松、梅治福、张冬波、陈强已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单位名称 关联性质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业务性质 注册地 

中国黄金报社 
同受中国黄金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 
3,544.84万元 陶明浩 新闻业 北京市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按照一般的

商业条款签订协议，公司采取书面合同的方式与关联方确定存在的关联交易及双方的

权利义务关系。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中国黄金报社发生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与关联方的正常业务范围，

有助于公司更好地践行ESG理念，推动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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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关于本次公司与中国黄金报社发生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该关联交易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与中国黄金报社发生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行情价格进行定价，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

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与中国黄金报社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本次公司与中国黄金报社发生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与中国黄金报社发生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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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字）：            

 

伍春雷 李  波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